附件           

鹤壁市2008年房屋租赁指导租金标准

一、鹤壁市营业用房租赁指导租金标准

将租金划分为六个等级：一类地段租金标准为80—100元/每月每平方米，二类地段租金标准为60—79元/每月每平方米，三类地段租金标准为40—59元/每月每平方米，四类地段租金标准为20—39元/每月每平方米，五类地段租金标准为 8—19元/每月每平方米，六类地段租金标准为 8元以下/每月每平方米。

一类地段：红旗街（春雷路—长风路）

  春雷路（朝霞街---红旗街）

          长风路（奔流街---朝霞街）

二类地段：春雷路（朝霞街---朝阳街）

          春雷路（奔流街---红旗街）

          奔流街（春雷路—长风路）

 朝霞街（长风路—春雷路）

三类地段：红旗街（山城路—春雷路）

          朝霞街（长风路—山城公安分局老办公楼）

长风路（朝霞街---山城公安分局新办公楼）

          朝阳街（长风路—结核病防治所）

          红旗街五巷

          红旗街（前进路—长风路）

          淇滨区兴鹤大街 (梅花巷---淇滨大道 )

          黄山路 鹤翔小学对面

四类地段：长风路（市建公司—奔流街）

          汤河街（春雷路——山城路）

          朝阳街（结核病防治所---劳动局胡同）

          朝阳街（春雷路—长风路）

          朝霞街（春雷路—山城路）

　　　　　朝霞街（山城公安分局老办公楼－前进路）

　　　　　朝霞街　前进路以东

          奔流街（大胡村—长风路）

          奔流街（春雷路—山城路）

          春雷路（奔流街---五完小胡同）

山城路（朝霞街---奔流街）

　　　　　红旗街　山城路以西

　　　　  红旗街（前进路－东岭铁道）

          九州路（兴鹤大街----华山路）

          黄河路(兴鹤大街---云梦路)

军分区门面房

新世纪广场西区朝西门面房

黄山路（黄河路—九州路）

华山路（淇河路—淇滨大道)

淮河路 （华夏南路—华夏小区南门）

淮河路市高中对面营业房

淇河路  （太行路—华山路）

太行路  （淇河路—淇滨大道）

淇滨大道（太行路—华山路）

淇滨区兴鹤大街 （梅花巷—黎阳路）

鹤山街 （鹤煤第二医院--红卫医院）

鹤山区兴鹤大街 （红卫医院--南街口）

鹤山区中山路  （中山办事处--工程处小学）

五类地段: 春雷路（汤河街---五完小胡同）

          春雷路 (朝阳街----泗河街)

          朝阳街（春雷路—山城路）

          朝阳街（劳动局胡同—前进路）

          前进路（朝阳街---红旗街）

　　　　　长风路（市建公司—汤河街）

　　　　　建设街（春雷路――长风路）

　　　　　山城路（奔流街---汤河街）

　　　　　长风路（山城公安分局新办公楼――泗河街）

　　　　　长风路鹿楼繁华地段

　　　　　汤河街（长风路――春雷路）

　　　　　汤河街（山城路――杨邑路口）

          淇滨区除四类及四类以上地段外的所有地段

          鹤山区除四类以外的所有主要街道

六类地段：除以上五类地段以外的其余地段

二、 鹤壁市住宅房屋租赁指导租金标准

住宅分为二个等级，以1—4层砖混结构，每套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单元楼房为基准，5楼以及5楼以上适当下调租金。

一类地段：500—800元 （淇滨新区、山城区主要繁华地区）

二类地段：200—400元 （一类地区以外的建成区）

注：

1．营业用房租金按一层建筑面积以月计算，住宅用房租金按套以月计算。

2．营业用房二层及二层以上出租的，适当降低租金标准。

3．医院，学校周边营业用房和住宅出租，因其特殊性致使

租金较高，适当提高租金标准。

4．未列出的路段和新建路段，可参照附近路段的价格。

5．租赁单位申报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或无明确租金标准的，应根据房屋所处位置和结构参照相同地段租金标准征收相关税费。

6.本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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